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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私法学（第2版）》采用了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国际私法学体系，深入系统地介绍了国际私
法的基本理论。
其主要内容包括：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定义、性质和基本原则；国际私法的历史发展；关于冲突规
范问题；法律选择的基本方法；外国法的适用和排除；国际私法关系的主体；亲属法；财产法；合同
法；国际商事关系；法定之债；继承和遗嘱；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以及国际商事仲裁等。
　　作者精到自如地运用比较法学的方法，对上述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透彻、多层面、多角度的对比
评析和详尽的阐述，从而提出若干立法和司法的合理化建议，反映了国内外国际私法教学与研究的最
新成果，这是本教材成书的一大特色。
此外，知识概念明确，法律释义精当，重点突出，理论上有突破，文字表述自然流畅等，也是《国际
私法学（第2版）》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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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双元，湖南新宁人，1927年9月10日出生。
武汉大学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三届）法学组成员等学术职务。
主要著作有：《国际私法（冲突法篇）》、《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中国与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
》（第1、2版）、《市场经济与当代国际私法趋同化问题研究》、《国际私法》（第1、2、3版）（全
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组编的指定教材）、《中国国际私法通论》（第1、2、3版）、《国际
民商新秩序的理论建构》、《21世纪法学大视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内法与国际规则》、
《走向21世纪的国际私法——国际私法与法律趋同化》（中国法学家自选集）等十余种。
主要学术论文有：《应当重视对冲突法的研究》、《论国际私法关系的法律选择方法》、《中国与当
代国际社会法律趋同化的哲学考察》、《21世纪国际社会法律发展基本走势的展望》、《重构国际民
商新秩序中的国际私法》、《中国法律理念的现代化》、《关于国际私法的几个理论问题》等数十篇
。
还译有德国萨维尼的《现代罗马法体系》（第8卷）及英国戴西和莫里斯的《论冲突法》等世界法学
经典著作。
近数年，曾就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起草，先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并公开发
表过见解精湛的多部立法建议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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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涉外民事关系与法律冲突第二节 国际私法的名称、定义、范围和渊源第三节 国际
私法的性质第四节 国际私法与邻近几个法律部门的关系第五节 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第二章 国际私法
的历史第一节 萌芽阶段的国际私法第二节 早期的国际私法第三节 近代国际私法第四节 当代国际私法
第五节 统一国际私法立法史第六节 我国国际私法的历史第三章 冲突规范的几个基本问题第一节 冲突
规范的概念、性质、类型与作用第二节 系属公式(或准据法的表述公式)和连结点第三节 识别第四节 先
决问题第五节 区际、人际与时际法律冲突第六节 法律选择的基本方法第四章 外国法的适用和排除第
一节 反致第二节 公共秩序第三节 法律规避第四节 外国法的查明第五章 国际私法关系的主体第一节 外
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第二节 自然人第三节 法人第六章 民事能力、法律行为和代理第一节 民事能力第二
节 法律行为第三节 代理第七章 亲属法第一节 结婚第二节 离婚第三节 夫妻关系第四节 亲子关系第五
节 收养第六节 监护第七节 扶养第八章 财产法第一节 “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第二节 国有化及其补偿问
题第三节 知识产权第九章 合同第一节 当今国际社会解决合同法律适用的方法向多样化方向发展第二
节 合同准据法选择方法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及当前较为流干的几种理论第三节 意思自治原则第四节 
合同各种问题的法律适用第五节 电子合同的法律适用第六节 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和实践第
十章 国际商事关系第一节 信托第二节 国际破产第三节 票据第四节 信用证第十一章 法定之债第一节 
侵权行为第二节 几种特殊的侵权行为第三节 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十二章 继承和遗嘱第一节 概述第
二节 继承的法律适用第三节 继承准据法的适用范围⋯⋯第十三章 国际民法诉讼程序（上）第十四章 
国际民法诉讼程序（下）第十五章 国际商事仲裁主要参考书目和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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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这种方法的适用领域比较有限。
如在继承、婚姻等带有人身性质的法律制度方面，因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与风俗习惯均不
相同，且已渗透到每一个法律条文，在这些领域，尽管人们作了许多努力，至今尚未能制定出统一实
体法。
因此，在涉外婚姻和继承领域，仍然需要依靠冲突规范这种古老而又特有的间接调整方法。
统一实体法适用的领域比较有限，还表现在一个实体法公约常只适用于某种法律关系的某一方面，因
而在其他方面，仍得采用冲突规范的间接调整方法。
如1980年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条、第3条就明确规定了它不适用于所列举的多
种合同，而对它所适用的合同，也只限于合同的形式、成立和因合同而产生的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其中又将产品责任排除在外）；1883年签订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也仅规定了工业产权国际
保护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制度。
因此，在这两个领域中的其他许多问题的解决，仍得适用有关的冲突规范来指引应适用的法律。
第二，即使在已经制定并适用统一实体法规范的那部分涉外民事领域，冲突规范的间接调整方法仍将
起作用。
统一实体法主要见之于国际条约，但国际条约原则上只对条约的缔结国或参加国有约束力，如果涉外
民事关系有一方当事人不是该条约缔结国或参加国的法人或自然人，那么条约中的统一实体法就不一
定能用来调整该涉外民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了。
更何况有些统一实体法公约并不排除当事人另行选择法律的权利①。
而且国际经济贸易方面的国际惯例更因为多是任意性的，需要当事人选择后才得以适用，且当事人在
选择适用这种统一实体法条约或国际商事惯例时还有权加以减损②，因此，统一实体法规范仍不能取
代冲突规范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讨论涉外民事关系的直接调整方法时，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各国国内法中那些直接适用于涉外民商
关系的实体规范。
对于这一类规范，早先只是把它作为公共秩序制度的一部分，而且主要仅涉及法院国自己的这种实体
规范。
但现在随着本应适用的“外国公法”不得借冲突规范而加以排除的观念与立法的逐渐推广，把各国国
内法中的“直接适用的法”纳入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国际私法范畴的观点常有所见，其争
论也就多了起来。
本书作者的观点是，如果把国际私法的性质与功能定位在构筑整个国际民商新秩序上，而不是只解决
法律冲突问题，那么把各国国内法中这种“直接适用的法”归入国际私法的范畴，当然是不无道理的
。
因为它们同样起着直接调整涉外民商关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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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私法学(第2版)》：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国际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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